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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司法院院台廳刑一字第0930031920號函修正發布第7、10、12、14、15點條文之附件一、三～六；並自九十四年一月一日生效
【法規來源】各級法院辦理刑事案件證人鑑定人日旅費及鑑定費支給要點§7


